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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甲方（出租方）∶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承租方）∶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

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房产情况

以下信息以标的房屋产权证及相关正式法律文书的记载为准，如有不实甲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2.1 甲方保证已就出租该房屋一事取得了全体房屋共有人的一致同意，否则愿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2 乙方未经甲方许可，不得擅自转租、转让、转借及私自拆改该房屋。

2.3 乙方不得利用该房屋进行非法活动、实施有损该房屋价值、违反公序良俗或影响甲方出租、出售、使用该

房屋的恶性行为，如因此产生责任或造成损失由乙方承担。

2.4 租赁期限内，甲方出售该房屋时，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2.5 租赁期限内，乙方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加强该房屋安全管理，积极排除安全隐患。如该房屋实际居住人

员如系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孕妇、老年人、残疾人、病人等需要被监护照顾的人，乙方还应严格履行对上

述人员的监护义务。乙方或该房屋实际居住人员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等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2.6 乙方应保管好并合理使用该房屋内物品及设施设备，出现物品设施损坏情形，乙方应及时止损并通知甲方。

如乙方使用过程中因故意或过错（包括但不限于使用燃气后未关闭阀门、离开该房屋超过 48 小时未关闭水阀电

闸、使用设施设备过程中操作不当等情形）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2.7 甲方应保障乙方正常使用该房屋，且需及时实施维修和养护。如因该房屋各类管线、阀门配件等附属设施

及电器等设备老化、自身缺陷或接到通知后未及时维修，给乙方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2.8 甲方承诺该房屋未设立居住权，且已如实告知该房屋的权属情况和其他具体情况。不存在虚假隐瞒，如因

此造成损失由甲方承担。

2.9 乙方声明已实地看过该房屋，并对该房屋内外部现状无异议。

第三条 租赁期限、房屋租金支付方式

3.1 租赁期限：该房屋租赁期限共 个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3.2房屋月租金：每月房屋租金为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元）。

3.3 交租周期：每 个月支付一次，首次支付房屋租金为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元）。首次支付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此后应提前三十日支付下一期房屋租金。

3.4房屋押金：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该房屋押金共计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

整（小写：¥ 元），本合同解除后甲方应将该笔押金无息返还乙方，如有陈欠、违约金或其他损失，可

用押金折抵，多退少补。

3.5 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协商付款方式为：现金 汇款 微信 支付宝 其他： ，

地址： 省 市 区 路（街） 号 单元 楼 室（以下简称“该房屋”）

小区名称： 所有权人： 建筑面积： 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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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收款后应为乙方开具收款凭，乙方按约定金额向本合同约定的账号付款即视为已履行相应付款义务。

3.6 乙方如要求续租，则至少在租赁期限届满前一个月通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3.7 费用划分：乙方入住前的陈欠由甲方承担。乙方入住后的水、电、燃气、电话、有线、卫生、宽带等费用

由乙方承担，采暖费由 方承担；物业费由 方承担；电梯费由 方承担。

3.8交接时该房屋燃气表指数： 电表指数： 水表指数： 。

第四条 留存物品的相关约定

4.1 房屋内留存物品明细

房屋内其他留存物品：

4.2 为避免造成损失，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应将艺术品、珍贵古旧书籍等超出日常生活必备物品范围的

贵重物品或有特定纪念意义的物品搬离该房屋。

第五条 合同解除

5.1 租赁期限届满解除：自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合同解除，双方应按照本合同 3.7 款费用划分情况各自承担费

用。

5.2 违约解除：任意一方违约导致守约方解除合同，违约方应按照本合同第七条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5.3 提前解除：租赁期限届满前，甲乙双方任意一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但应提前十五日告知对方，并按本合

同第七条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5.4 单方解除：（1）甲方逾期七日未交房的；（2）乙方逾期七日未支付房屋租金的；（3）甲方知晓乙方未按照

本合同约定饲养宠物后 7 日内。

5.5 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乙方应于合同终止或解除当日腾空该房屋，并通知甲方验房、验收，如乙方到期仍

未腾房，甲方有权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自行处理，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 任意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作为违约金。同时乙方应结清租

住期间产生的陈欠费用，乙方结清陈欠后，甲方将扣除违约金（如有）后的剩余款项（租金、宽带费、水费、电

费、燃气费、有线费、电梯费等）及押金返还乙方。

6.2 甲方未经乙方许可逾期交房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月租金的 4%作为违约金，同时合同约定的起

租期相应顺延。

6.3 乙方未经甲方许可逾期支付房屋租金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月租金的 4%作为违约金。

6.4 甲乙双方任意一方违约，守约方或司法机关向本合同中预留的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或实际居住地张贴、邮

寄、发送各类函件、通知、协议或法律文书等的，均视为有效送达。

第七条 有关争议

本合同未尽事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均有权向该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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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不可抗力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如地震、洪水等）导致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九条 其他约定

9.1 乙方可在该房屋内饲养的宠物品类（猫，狗，仓鼠，鱼，鸟等）为： （未

填写视为均禁止饲养）。若同意饲养其数量限制为 （未填写视为不限数量。乙方饲养宠物时应保持该房屋内

无异味，不得扰民或损坏房屋内物品及设施设备。

9.2 甲乙双方商定预留以下账户信息作为本次交易的唯一结算账户，用于支付或收取押金、定金、房屋租金、

陈欠结余等全部费用。甲乙双方指定唯一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甲方：银行名称： 账户名：

银行卡号：

乙方：银行名称： 账户名：

银行卡号：

9.3 本款是对本合同前述条款的补充，如与本合同前述条款有冲突之处，以本款为准）

第十条 生效说明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乙 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